吉林大学学生注册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了适应学校人才培养和各项管理体制改革的需要，规范学生信息管理，实施学费等的收取与注册工作直接挂钩，健全学生注册管理制度。依据国家教育部颁发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结合学校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指的注册管理是指：学校依据《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对学生实施基本信息登记和在学资格认定的管理，是对学生学籍有效性的一种认可。

注册是学生在校期间必须履行的一项学籍登记手续，入学注册是进入学校取得学生资格即学籍的必要程序，学期注册既是学籍的延续，又是学期学习的再认可。

第三条  对学生实施注册管理，是实现依法治校、大学管理法制化的重要内容。注册管理的工作原则为：“坚持学生本位，践行服务理念，依法实施注册”。

第四条  本办法适用于在我校接受普通高等学历教育的新生和在籍学生的注册，包括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本科生、专科(高职)生和来华留学生，对于校际交换学生和来我校进修人员的管理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五条  学校成立学生注册管理委员会，由学校领导和各相关职能部门的负责人组成，是校长领导下的学生注册管理的决策机构，负责有关学生注册工作中重大问题的研究与决策，解决部门间、校区间、校院间的协调配合及学生注册过程中具有全局性、典型性个案的处理。

第六条  注册中心是全面负责在校学生注册工作的办事机构，在吉林大学学生注册管理委员会领导下工作，负责注册工作的日常事务。

第七条  学生注册管理委员会、注册中心、校区学生工作办公室构成对学生实施注册的管理系统，注册大厅是注册中心的工作场所，分别负责全校、各校区的学生注册事务。常规注册在校区学生工作办公室、注册大厅办理，特殊事务由学校注册中心负责办理。

第八条  学生必须经过学校注册方能取得学籍，通过注册获得吉林大学的在学资格认定。在注册之前，学生必须向学校财务部门缴纳学费、宿费或通过其他有效方式结清与学校的阶段性经济关系。

第九条  学生必须如实向学校填报个人自然状况信息，在籍学生注册基本信息变化时，可随时填写“更新注册信息申请表”，按规定到注册中心进行信息更改。

第十条  已注册学生享有《吉林大学研究生管理规定》和《吉林大学本科学生管理规定》中所列的各项权利，未注册学生不能享有。

第十一条  学校对入学学生发放学生卡，学生卡作为学生在校期间的有效身份证明，学生使用学生卡通过刷卡方式到学校履行注册手续。学生卡在新生入学后一个月内发放。

第十二条  学生卡上注明学生姓名、出生年月日、入学年级、学生编号等学生基本信息，印有学生照片并嵌入电子芯片，学生卡用于注册、选课、查询个人信息、借阅图书、医疗挂号、出入校园等。

第十三条  按国家招生规定录取的新生缴费入学报到后，并未取得吉林大学学籍。学校在三个月内按照国家招生规定对其进行复查。三个月后对复查合格学生自动注册，即取得吉林大学学籍；对复查不合格者，学校暂缓为其注册，并按有关规定处理。

第十四条  凡在籍学生均应在每学期初到学校指定地点注册，注册过程必须由本人亲自完成，不允许他人代为注册。

在正常情况下，春季学期，学生在开学后一周内到注册大厅或校区学生工作办刷卡注册；秋季学期，学生须交齐本学年学费、宿费后，在开学后三周内到前述地点刷卡注册。

第十五条  学生因故不能按期注册者，须事先以书面形式并附有关证明向学院请假并说明原因，学院须在注册管理系统中标注请假学生和假期。新生假期一般不得超过一周，在校学生假期一般不得超过二周。超过学校规定期限未注册，又没有履行暂缓注册手续者，视为自动退学。

第十六条  学生因休学、复学、转学、转专业、留级、降级、退学、出国留学、应征入伍等原因发生学籍变动的，需持“学籍变动通知单”及时到注册中心备案。

第十七条  对于符合学校注册条件并顺利通过注册程序者，获得吉林大学学籍，在注册管理系统中标注“已注册”。

第十八条  学生有下列情形之一，学校不予注册，未注册学生暂不能享受吉林大学在籍学生的待遇。在注册管理系统中标注“未注册”：

㈠ 超过学校规定期限未注册而又无正当事由者；

㈡ 应当休学而没有履行休学手续或正在休学期间者；

㈢ 保留入学资格未到期者；

㈣ 应当留级、降级没有履行留、降级手续者；

㈤ 因出国留学、应征入伍、因病或其它原因申请暂不注册者；

㈥欠缴学费、住宿费者。

第十九条  对于符合第十八条第一项情形者，视为学生主动放弃学籍，按自动退学处理。退学学生应及时办理退学手续并到注册中心办理注销手续，否则，退学手续在退学决定发布十五日内自动完成。

第二十条  学生有下列情形之一，学校缓予注册，缓注册学生享受吉林大学在籍学生的待遇。在注册管理系统中标注“缓注册”：

㈠ 在办理入学注册手续时，发现学生卡填写内容与招生信息不一致的； 

㈡ 学生不能按时报到并已办理请假手续的；

㈢ 因家庭经济特殊困难暂时不能交纳学费、宿费的；

㈣ 上一个学期（含假期）有违法、违纪行为，组织上未作处理结论的；

㈤ 因学籍变动，学生卡未予及时更换的；

㈥ 因特殊情况申请暂缓注册的。

第二十一条  对于符合第二十条第三项情形者，学生必须在与学校结清阶段性经济关系的前提下通过学校注册，结清阶段性经济关系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进行：

㈠ 向学校学生管理部门申请助学贷款；

㈡ 按照学校有关政策享有特别待遇免交或部分免交学费。

第二十二条  对于缓注册学生，学校为其设定缓注册期限，在缓注册期限内，学生办理有关手续后到注册大厅刷卡注册仍为有效，超出缓注册期限又无正当理由者，按符合第十八条第一项情形者处理。

第二十三条  在全校注册工作结束后一周内，注册中心将学生注册信息以书面形式汇总发至各学院和相关职能部门，在注册期间，各单位通过学生基本信息系统可实时同步获得学生注册信息。

第二十四条  由于注册管理引发的争议，由注册中心负责受理，报请学生注册管理委员会研究解决。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施。
